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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购置动迁商品房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发展公司”）向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市镇

公司”）购置动迁商品房，房屋单价为 8,300元/平方米，总面积约为 12,666.64

平方米，交易总价约为 105,133,112.00 元（最后面积以实际成交为准）。 

      ●本次交易属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舒榕斌、章

关明、施伟民、李云章、陈卫星）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能够锁定动迁成本，加快外高

桥保税区微电子园区开发进程，交易价格公允，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造成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新发展公司向新市镇公司购置动迁商品房，房屋单价为 8,300 元/平方米，

合计套数约为 136套，动迁商品房总面积约为 12,666.64平方米（最后面积以实

际成交为准），总价约为 105，133，112.00元。董事会授权新发展公司董事长按

照董事会决议精神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协议文本，相关《新高苑动迁商品房预订

协议书》等协议将于董事会后签署。 

由于新发展公司为公司持股 91.171%的控股子公司，新市镇公司为公司控股

股东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3.87%的控股子公司，根据相关规定，

新发展公司向新市镇公司购买动迁商品房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3 年 2 月 6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对上

述议案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其他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发

展公司向新市镇公司购置动迁商品房的议案》。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独立董事对

本次收购股权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交易双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新发展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云章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本公司及代理区内企业出口加工、储运及其

它委托代办业务；投资并经营区内配套服务设施，投资咨询服务，物资供应，汽

车、摩托车及零配件（涉及许可经营的评许可经营）。 

2、新市镇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卫星 

经营范围：房地产经营、管理、中介及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园林绿化，

市政工程管理，城建工程勘察设计，土木工程建筑，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

程承包，建设开发前期动拆迁工程，实业投资，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以工商局

核定为准，涉及许可经营的评许可证经营）。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新市镇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交易定价 

根据 2012年 4月 19日印发的《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区建交委制订的

浦东新区动迁安置房收购指导价实施方案的通知》（浦府[2012]79 号），高东等 6

类地区的动迁安置房收购指导价为 8,300 元/平方米。同一区域的动迁商品房市

场价为 15,000 元～16,000 元/平方米。经新发展公司与新市镇公司协商，本次



交易的动迁商品房定价为 8,300元/平方米，交易总价约为105,133,112.00元（最

后以实际成交面积为准）。 

2、付款方式 

新发展公司于《新高苑动迁商品房预订协议书》签订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向

新市镇公司支付意向款人民币 2,500 万元整。并于 2013年 3月 31日前再行支付

意向款人民币 1,500万元整。 

余款支付方式在双方协商签订正式合同时另行约定。 

 

四、独立董事的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已经事先取得了独立董事的书面同意意见。 

同时，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审议事项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有助于锁定动迁成本，加快外高桥保税区微电子园区开发进程。在

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对该项关联交

易进行表决并一致通过。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此交易本人表示同意。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可有效锁定动迁成本，加快外高桥保税区微电子园区开发进程。交

易价格系根据高东等 6类地区的动迁安置房收购指导价并参考周边市场价格、已

经成交的非关联同类交易价格制定，价格公允。 

本次交易实施后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不良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七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决议；  

2、新高苑动迁商品房预订协议书； 

3、独立董事意见； 

4、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二月八日 


